
                                     

 

 

 

 

                                     

 

 
 
 
 
 
 

 

◎ 公布市售電熱毯品質安全檢測及標示查
核結果(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採樣市售電熱毯 10

件，進行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其中品質檢測有 2 件不符規定，標

示查核有 5 件不符規定，均已分別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

局）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下稱經濟部中辦）依商品檢驗法、商品

標示法暨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規定查處。 

電熱毯為國人於氣溫驟降之際經常使用生活用品，行政院消保處為

瞭解其品質及標示之落實情形，消保官於網路平台隨機購買不同廠

牌之電熱毯 10 件；分由標準局進行溫升、洩漏電流及絕緣耐電壓、

異常操作、構造檢查、重要零組件比對及電磁相容性等項目之檢測，

及商品檢驗標識查核；另由經濟部中辦處理商品標示之查核等。檢

測查核結果如下（詳如附表）： 

 一、 品質檢測： 

（一）溫升、洩漏電流及絕緣耐電壓、異常操作部分：10 件均無不

符規定情形。 

（二）構造檢查部分：1 件不符規定，缺失態樣為電源線插頭刃片無

開孔。 

（三）電磁相容性部分：1 件不符規定，缺失態樣為電磁干擾測試超

標。 

二、 重要零組件比對：均無不符規定情形。 

三、 標示查核： 

（一）商品檢驗法部分：2 件不符規定，缺失態樣分別為未有商品檢

驗標識，及標示之生產日期並非實際生產日。   

（二）商品標示法部分：5 件不符規定，主要缺失為未正確標示製造

年份。2 電熱毯為強制檢驗商品，於完成檢驗程序並貼附商品

檢驗標識後，始得於市面上販售。有關本案「標示項目」經查

核違反「商品檢驗法」部分，標準局已依同法第 59 條第 1 項

規定，通知業者限期改正標示，若屆期未改正者，將處新臺幣

（下同）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依同法第 42 條第

2 款規定廢止其商品驗證登錄；至違反「商品標示法」部分，

經濟部中辦已移請地方主管機關依同法第 15 條規定查處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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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業者限期改正，若屆期未改正，將處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另有關本案「品質項目」經檢測不符

合規定部分，涉及逃避檢驗者，標準局將依「商品檢

驗法」第 60 條規定，處 25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

鍰，並依同法第 63 條通知報驗義務人限期回收或改

正；至未涉及逃檢者，仍將依「商品檢驗法」第 42

條第 1 款規定廢止其商品驗證登錄，並依同法第 63

條之 1 規定，通知業者限期回收或改正，違者將處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選購電熱毯時，除應注意

有無或等商品檢驗標識外，亦應注意是否有標示原產

地、型號、使用方法或注意事項，及製造商或進口商

等基本資料，並按相關注意事項或警語正確使用商

品；尤應避免使用時間過長，或使用期間有折疊、未

鋪平等情形。多一分留心，就多一分安心，聰明選購

電熱毯，就能用得溫暖又安全。) 

 

新冠肺炎防疫小叮嚀： 

防範新冠肺炎，肥皂勤洗手、必要時戴口罩、避免食

用生肉及生蛋、少去人多的場所、避免接觸禽畜類

動物！ 

如有疑似症狀，撥打：1922 專線，或 0800-001922，

並依指示配戴口罩儘速就醫，同時主動告知醫師旅

遊史及接觸史，以利即時診斷及通報。 

 

法務部「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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